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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

放置文宣品申請須知

一、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協助
政府機關（構）及依法設立之觀光相關產業（以下簡稱申請單
位）宣傳推廣政府政策及觀光業務，特訂定本須知。 

二、本須知相關名詞定義如下：

遊客中心：係指由交通部觀光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轄內重要
風景遊憩據點，依據統一形象識別系統建置之觀光旅遊諮詢及資
訊服務據點。

三、得申請放置於遊客服務中心之文宣品如下：

（一）範疇

１、申請單位編印之觀光旅遊文宣品。

２、政府機關（構）編印之政策文宣品。

（二）種類：以摺頁、簡介及簡訊為限。

（三）內容：整合性或跨區域之主題性摺頁、經交通部觀光署考核
為優等以上觀光遊樂業之文宣摺頁、大型觀光活動之文宣摺
頁，或經受理機關審核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(四)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觀光旅遊文宣品如下：

（1）政府機關主辦、協辦或列名指導單位之觀光旅遊活動及宣
導資訊等文宣品。

（2）與地方主管機關主、協辦之觀光活動或有合作關係之公私
團體舉辦之活動，該活動需與地方觀光旅遊推廣工作相
關之文宣品。

（3）與地方觀光旅遊活動、景點、藝文、旅遊行程、合法住宿、交
通等推廣有關之文宣品。

(五)政府機關（構）編印之觀光旅遊文宣品得免經申請核准逕送服
務中心及旅遊資訊場站。

四、遊客中心及旅遊資訊場站放置文宣品之摺頁架及廣告物架規格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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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（一）摺頁架：為十一公分乘二十二公分。

（二）廣告物架：為二十三公分乘三十公分。

五、申請放置於遊客中心之文宣品，其種類、數量及放置時間，由各
受理機關  (  本處  )  依實際需求核准。  

六、申請於遊客中心放置文宣品者，受理機關為  交通部觀光署  之各國  
家風景區管理處。

七、申請單位應於預定放置日十四天前，備具下列文件向受理機關辦
理：

（一）申  請  書  ( 如第3頁附件)。

（二）委託  書  。（如第4頁附件，申請單位為政府機關者，免附）

（三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，或依法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，或於委
託書之空白處蓋「統一編號章」。（申請單位為政府機關者，
免附）

（四）文宣品樣張二份。（申請單位為政府機關者，免附）
申請單位應於前項第一款申請書載明下列保證事項：

（一）文宣品所含之商業廣告內容無誇大不實，無違服務大眾之公
共利益目的者。

（二）文宣品內容無違反善良風俗、侵害著作權，或涉及政治性議
題。如有侵害他人權益或致使受理機關遭受損害情事者，願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（三）文宣品內容應確保合法性並與實際情形相符，若有不符之情
形者，願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。

（四）文宣品如有夾帶廣告或其他未經受理機關核准之文件，或其
內容與實際情形不符時，受理機關得以廢棄物處理。

（五）受理機關得因業務或政策考量，縮減核准放置期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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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受理摺頁放置申請登記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

申請單位

申請人 姓名 電話

文宣品名稱

文宣品簡述

文宣品性質

( 請於右側方格內勾選)

活動資訊 景點資訊 住宿資訊

交通資訊 餐飲資訊 其它

提供數量 共計             

四、放置時間 自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日止

五、文宣品擬放置地點及數量

放置地點 數量 備註

口 官田遊客中心

 

口 中埔遊客中心

口 南化遊客中心

口 大埔旅遊資訊站口 嶺頂旅遊資訊站口 八田與一園區旅遊資訊站

六、注意事項

（一）同意放置地點名稱由受理機關依核准結果填寫。

（二）申請單位同意遵守遊客中心暨旅遊資訊服務場站放置文宣

品申請須知規定。

（三）填妥表格後並依「申請需知」第七點附上相關資料，

郵寄至本處：地址：臺南市官田區福田路99號  

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理處 收

（四）此業務承辦人員：電話06-6900399分機296 郭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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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       託             書

茲委託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申請辦理遊客中心文宣品申請案一切

事宜，委託期間至本案結案止，特此證明。

       此  致  交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委託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蓋公司章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蓋負責人印章

地址：

電話：

受 託 人(承辦人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蓋受託人印章

地址：

聯 絡 電 話：

傳 真 電 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